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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商」的常用義，是相互之間交流看法、觀點，也引申指貿易。 

從以物易物的年代，到提供勞力、智力、心力於不同行業做各種服務換取利潤；從得到生存

能力到提升生活水平：「商」，與生命連結，息息相關。 

校歌首段，提醒大家：人類都有生存需求。「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只要培養個人的專

長、能力，必能走出一片天地。 

孔子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第二節便希望大家用心學習，開拓自己。 

有能力後，要以「精益求精 ，止於至善」為人生方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出自

《尚書·大禹謨》，說明我們的生活環境，因彼此的互換互助而形成。所以，不論未來想成就任何

事業，都要考慮能使人們生活長久，及使環境長保良好，風氣良善、理性。 

第三節典故出自《詩經．小雅．天保》：「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比喻事物漸趨興盛圓滿。

國家運作，人民生活，均由「學習－付出－交換－互利」方能成就。因此真善美能否永續，也需

每個人相互延續。在學校不單是學習專業知識，也要在日常生活上付出努力跟用心，從師長、同

學，到家庭、社會，以能力開拓自己、從現在鑄造未來。如校歌最後期許：「禮以行義，義以生

利」，如此，能實現「利以平民，政之大節。」的大道了！（典出《左傳·成公二年》） 

歡迎大家，加入壢商。 

                                           2024.8 賴悅珊／曾家麒 老師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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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4 學年度 高一導師名單 

和平大樓一樓 導師辦公室 分機：1315~1317 

班級 導師姓名 科別 

商一 1 顏春蘭 商經 

商一 2 葉佳怡 藝能 

商一 3 褚沛岑 商經 

商一 4 劉得琪 數學 

國一 1 李美諭 物理 

國一 2 孫喬新 數學 

國一 3 李慧芳 國文 

國一 4 謝武宏 英文 

國一 5 羅慧如 國文 

資一 1 盧惠瑛 英文 

資一 2 葉仁專 數學 

資一 3 徐惠娟 英文 

高一 1 黃羽薇 英文 

高一 2 余銘芬 數學 

高一 3 王夢婷 國文 

高一 4 蔡偉寬 數學 

綜一 1 邱芳宜 特教 

綜一 2 林翠萍 特教 

綜職科（特教）導師辦公室位於志道大樓一樓(1221)。 

體育科導師座位在體育組辦公室（1343），游藝館三樓。 

資處科導師座位在資訊辦公室（1530），資訊大樓一樓。 

綜高班級導辦一、二年級分在志道大樓四樓（1222）、三樓(1223)。 

美術科導師多在美術教室（和平樓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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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4 學年度 相關處室名單一覽表 
學務處  忠孝 1 樓 

學務主任 陳鴻金 主任 

訓育組長 賴悅珊 組長 衛生組長 陳虹汝 組長 

社團活動組長 張嘉蘭 組長 體育組長 黃丹臨 組長 

 

校安中心 忠孝 1 樓 

生活輔導組長 黃鈺棉 組長 

校安人員 

吳萬春先生、呂宗明先生、陳詩鈞

先生、劉駿耀先生、詹雅如小姐、

曾以萱小姐、吳靜蓉小姐 

 

教務處  忠孝 2 樓 

教務主任 黃聖琪 主任 

教學組長 游珮淳 組長 特教組長 吳宗政 組長 

註冊組長 顏偉家 組長 實驗研究組長 楊宇婷 組長 

設備組長 楊婕妤 組長 試務組長 籃勝玉 組長 

課務組長 吳淑惠 組長   

 

國際交流處  忠孝 2樓 

國際交流處主任 邱婷婉 主任 

國際教育組組長 曾以姍 組長 

 

總務處  行政 1 樓 

總務主任 陸孝年 主任 

 

實習處  行政 3 樓 

實習主任 黃瓊慧主任 

實習組長 張玉靖 組長 商業經營科主任 鍾和興 主任 

就業輔導組長 古竺艷 組長 國際貿易科主任 陳奕君 主任 

產學合作組長 蘇侑安 組長 資料處理科主任 徐麗娟 主任 

技能檢定組長 詹妤茜 組長   

 

 

 

 

 

 

圖書館  圖書館 3樓 

圖書館主任 盧健瑋 主任 

輔導室  仁愛 1 樓 

輔導主任 張愛妮 主任 

資料組長 王依婷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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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4 學年度 新生始業輔導課程表-第一天 

8/20穿全套運動服到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地點 

114 

年 

8 

月 

20 

日 

(三) 

07：30~08：10 導師會議 學務主任 
志道 2樓 

會議室 

07：40~08：00 學生報到 輔導班長 各班教室 

08：00~08：30 發放、說明填寫各表單 輔導班長 各班教室 

08：30~09：00 初見：認識我的導師 班導師 各班教室 

09：00~09：10 前往游藝館集合 

09：10~09：30 踏入新旅程：始業式 校長 游藝館 

09：30~09：45 
1.教務處：從不可能開始 

2.畢業條件說明 

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 
游藝館 

09：45~10：00 學習歷程檔案說明 輔導主任 游藝館 

10：00~10：10 休息 

10：10~10：25 
新生健康檢查說明 

社團簡介 

長榮醫院健檢中心 

活動組長 
游藝館 

10：25~10：35 
桃園市 114 學年度 

臺加雙聯學制介紹 

臺加雙聯台北辦公

室 
游藝館 

10：35~11：00 
教務處選課說明 

課程諮詢說明 
課務組 

課程諮詢召集人 
游藝館 

11：00~11：20 休息&前往各科 課諮區 

11：20~12：00 分科課程諮詢說明 各科課諮師 各會議室 

12：00~13：10 

資源班新生導師說明會 資源班導師 九思堂 

午餐/午休 輔導班長 各班教室 

校服尺寸更換 生輔組長 
忠孝樓 B1 

跑班教室 3 

13：10~13：20 午休結束移動至各活動點 
實習老師、學生

會、輔導班長 
校園 

13：20~15：00 
探索深究，同心協力 

~認識校園闖關活動 

實習老師、學生

會、輔導班長 
校園 

15：10~16：00 
自律的開始 

校歌教唱 
生輔組長 游藝館 

16：00 平安賦歸 

 



5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4 學年度 新生始業輔導課程表-第二天 

8/21 穿全套夏季制服到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地點 

114 

年 

8 

月 

21 

日 

(四) 

07：50~08：00 到校、交各表單回條 輔導班長 各班教室 

08：00~08：20 打掃教室 輔導班長 各班教室 

08：20~12：00 

同學介紹 

班級幹部選舉 

導師時間 

班導師 各班教室 

12：00~13：05 

午餐/午休 輔導班長 各班教室 

校服尺寸更換 生輔組長 
忠孝樓 B1 

跑班教室 3 

13：05~13：15 游藝館集合+介紹 學生會、社團 游藝館 

13：15~15：40 社團迎新展 學生會、社團 游藝館 

15：40~16：00 結業式 校長 游藝館 

16：00 平安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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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生活教育要求重點事項 
一、上下課： 

（一）每節上課鐘聲響前，所有學生應迅速進入指定上課場地，並保持安靜，10 分鐘

以內登記為遲到，遲進教室 10分鐘以上登記為曠課。 

（二）上課時全體學生須專心聽講，且應做到下列事項： 

      １、不睡覺。２、不看課外書籍。３、不吃零食。４、不嬉戲吵鬧。５、不離開

座位。６、不聽音樂、玩手機。７、服裝應全班一致且不得穿著「隊服、社服」

上室內課。 

（三）下課時禁止敲打桌椅，破壞教室內外整潔，不可大聲喧嘩、吼叫、吹口哨、在走

廊打球、使用滑板(飛盤)、追逐嬉戲或有輕浮散漫行為。 

（四）注意禮節，學生於室內外遇見學校教職員均應主動行問早道好、進入辦公室時在

門口應喊「報告」，離開辦公室亦應喊「報告完畢」。 

二、午休： 

（一）中午午餐一律在教室用餐，同學可向衛生組訂購團膳或自帶便當，如需蒸便當，

於開學時以班為單位辦理申請，不得擅自離校外出購買午餐。 

（二）個人訂購外送（含飲料）僅開放 12:00-12:30於正門取餐;團體訂購外食每班每

學期 3次，需在活動前 3天提出申請表。 

（三）12:35 午休鐘響前，速回教室午休(預備鈴聲 12:30)，風紀股長確實清查人數，

凡未到者一律登錄於線上點名系統，另將出缺情形記載於黑板之正中央。 

（四）午休時，由班長、風紀股長維持秩序，不得交談、走動、使用手機。 

（五）12:35午休鐘響後仍未歸還餐桶之班級，依秩序評分項目扣分。 

（六）午休時，窗簾全關致無法看到教室內狀況，依秩序評分項目扣分。 

（七）午休時，由專責同學實施生活榮譽競賽評分，對不守規定之學生一律登記處理，

並列入班級生活常規秩序競賽扣分，學期總成績優良或不佳之班級將分別給予

獎勵或處分。 

三、重要、公共集會活動： 

（一）各班帶班牌、點名單迅速在該班走廊整隊，依規定路線及順序，由班長帶進操場。 

（二）抵達集合點(操場或游藝館）後，各班班長督促同學，整理隊伍，清查人數，隊

伍行列標齊對正，並保持肅靜。 

（三）評分同學於或集合時擔任秩序競賽評分，並巡視教室及校區，對未經核准無故不

參加集會之學生及未鎖門窗、水電管制之班級一律登記處理，列入班級生活常規

秩序競賽扣分。並登記送生活輔導組處理。 

四、請假： 

  (一)區分病、事、喪、公、產、生理假、身心調適假，請假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如

家長證明書、醫院診斷證明書），事假於事前請假、病假得准在假滿五個工作日

內補辦請假手續。未完成請假手續，不予准假，以曠課計。 

  (二)因應每學期結束前成績結算，故學期末最後一週之請假手續需於結業式次日上

班日 12 時前完成(逾時將不辦理受理)。 

五、服裝儀容規定： 

（一）學生應按季節規定穿著服裝，學號須按規定繡製。 



7 

 

（二）學生儀容應以健康、自然為原則，做好自我管理。 

（三）學生無論在校內、外穿著制服、運動服、其服裝顏色及式樣均應合乎校規並穿著

合宜鞋款，以安全舒適為原則，雨天時可著拖鞋進出校門口，進入班級後請更換

包覆式鞋款。 

（四）服裝儀容由導師及校安中心不定期檢查，上、放學期間進出校門由校安中心人員

及特勤隊登記服儀違規同學，凡經檢查不合格或被登記之學生依學校之正向管

教措施實施，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限期改善並複檢。 

六、專車路線(請上壢商網站查詢)，騎單車通勤同學於開學二週內統一向生輔組申請，每

學期每人收費約 45 元管理費。 

七、騎機車通勤規定(依本校「學生騎機車通學實施辦法」) 

本校目前僅開放 18 歲且具機車駕照學生騎乘機車上、放學，符合規定者，請向生輔組

申請，每學期每人收費約 110 元管理費；未滿 18 歲騎機車者，依校規記大過處分。 

八、行動電話使用規定： 

學生可攜帶行動電話至學校，惟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本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應於每日上午 08：10前將行動載具關機交由風紀

股長置放於班級行動載具專用保管箱，統一放置於教室後方置物櫃內，風紀股長

於每日放學時將學生行動載具發還學生。 

（二）學生若午休、活動集會、課堂、考試等時間使行動載具經老師或校安人員發現，

記警告乙次，並由家長領回。經查獲隔日起，每日上午 08：10時前關機收繳至

學務處保管放學後領回，直至該學期末。 

九、校內、外輔導： 

（一）在校園內全天候保持輕聲細語，創造優良之讀書環境。 

（二）學生特勤隊，協助維持路隊上下學秩序、交通指揮、門禁管制、校區巡查及安全

維護等工作，全體學生應接受其服務與引導。 

（三）班級幹部應積極主動，各司其責，以協助學校處理班上之各項工作，學期結束由

各班導師依據工作績效建議辦理獎懲。 

（四）不得攜帶違禁品（槍砲、彈藥、毒品、賭具等）及與上課無關之物品到校，違者

依校規處理。 

（五）共同維護校園安全。有人到校園發傳單或從事其他危害校園安全之活動，應立即

派員向校安中心報告，並將傳單送校安中心處理。 

（六）嚴禁吸菸行為，違者嚴處。被發現者依校規懲處並接受戒菸教育。 

（七）在校上課或從事任何活動，請同學做好貴重物品及金錢管控，以免失竊。 

（八）同學應將家庭聯絡住址、家長服務單位電話、緊急連絡人電話（手機）等資料詳

實填在基本資料上以便連繫，不得有所隱瞞或欺騙。 

（九）「生輔通報」、「班級通報」規定事項均為重要工作，請同學主動了解並遵守之。 

（十）本校緊急聯絡電話請務必轉知將家長，避免遭受詐騙。 

※校安中心專線電話：（０３）４９２９８７１＊１３２０ 

學校２４小時緊急聯絡電話：（０３）４９１０４５５ 

  



8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新生健康檢查說明 

一、 時間：114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五) ，上午 7:30-12:00。 

二、 檢查前禁食 8 小時以上，但可用約潤喉的水量適當潤濕口腔，其它健康檢 

查說明事項，請詳閱新生始業輔導發下的新生健康檢查家長通知書暨同意書 

(同意書 8/21 務必繳回)。 

三、 各班依照排訂時間，在游藝館 2 樓指定座位區集合，聽從師長指揮下樓接 

受檢查，務必保持安靜。(座位表一班兩張，當日由班長帶隊、風紀點名) 

四、 預計各班先做抽血項目，在抽完血後，不耐餓同學，可先回 2 樓座位區飲 

食(食物請自備)，再下樓繼續完成各項檢查。 

五、 全部檢查完成後(最後一關繳回當天發的體檢表格)，就可以自行離校返家。 

六、 以班級為單位依排定時間與集合位置，準時到校，接受檢查。 

 

班級報到時間 受檢班級 集合位置 進修部 

上 

 

午 

一 07：40 
綜合職能一 1 

綜合職能一 2 

 

游藝館 1 樓 
8:10-11:10

隨到隨檢 

二 08：00 

商業經營一 1 

商業經營一 2 

商業經營一 3 

商業經營一 4 

游藝館 2 樓 

三 08：50 

國際貿易一 1 

國際貿易一 2 

國際貿易一 3 
游藝館 2 樓 

四 09：30 

國際貿易一 4 

國際貿易一 5 

資料處理ㄧ 1 
游藝館 2 樓 

五 10：10 

資料處理ㄧ 2 

資料處理ㄧ 3 

綜合高中ㄧ 1 
游藝館 2 樓 

六 10：50 

綜合高中ㄧ 2 

綜合高中ㄧ 3 

綜合高中ㄧ 4 
游藝館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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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代訂一年級新生學生團膳(便當)收款說明 

一、 一年級新生訓練8/20~8/21一律在校用餐，兩日午餐費共110元 (55元/1餐) ，

將於新生報到日 7/10 當天收款。 

二、 為避免影響新生開學用餐，開學日 9/01~9/12，10天午餐共 550元，若開學後

這 10天要訂餐學生，連同新生訓練兩天餐費，共計 12天餐費 660元，於 6/16

綜職科報到、7/10新生報到(含資源班)當日一併收取。 

三、 學 校 將 於 新 生 訓 練 時 ， 發 給 每 位 新 生 114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114/09/15~115/01/23 之團膳繳費三聯單，要訂購整學期午餐的同學請依繳費

單上說明，於繳費期限內繳費(09/05截止)。若是要自己帶便當(若需蒸飯，請

洽校安中心生輔組)、校內超商購買或家長親送便當之同學，沒有要訂團膳者

將繳費單直接作廢即可。 

四、 以下為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年級新生團膳收費說明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估算表(依實際用餐日數多退少補) 

月份 9/01~9/12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收款日數 10 11 20 20 22 15 

金額 550 605 1100 1100 1210 825 

備註 

8/20~8/21 新生  

訓練時先收現金

110+550=660 

09/29(一)教師節補休 

10/06(一)中秋節休假 

10/10(五)國慶日休假 

10/24(五)光復節補休 

 

繳費三聯單 繳款金額    
4840         

12/08(一)因地方特考考場調課，並於 

11/29(六)周末補課 

12/25(四)行憲紀念日休假  

1/20(二)結業式半天，不供餐已扣除 

合計 9/01~1/23日數 98 天 金額 
550+4840 

=5390 

        中壢高商 學務處團膳承辦窗口      

                      4929871分機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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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園平臺 登入方式 

Step 1 點選學校首頁上方【在校生】 

 

 

Step 2 點選常用資訊系統【智慧校園】 

 

 

Step 3 選擇【學生】輸入帳號、密碼 

 

Step 3 帳號｜學號六碼 

Step 3 密碼｜身分證字號（字母大寫） 
 

 

Step 4 點選【線上查詢系統】 

→點選左側「學生○○○的資料」 

 →查詢學生資料 

  →查詢資料（獎懲/缺曠/成績） 

 
 

 
 

 

Step 4 點選【線上查詢系統】 

→點選左側「學生○○○的資料」 

 →查詢各學期不及格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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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業成績及格基準、畢業條件 
 

一、不同身分別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基準 

身分別 高一 高二 高三 

一般學生 60（40） 60（40） 60（40） 

技優保送學生 50（40） 50（40） 60（40） 

原住民族學生 40（30） 50（40） 60（40）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40（30） 40（30） 50（40） 

身心障礙學生 40（30） 40（30） 40（30） 

 

二、學業成績評量、補考及重修 

 1. 學年成績總平均之計算，以該學年度各學期成績總平均成績平均之。學年成績達及格基準之

科目，該學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其各學期成績應以該學期實得分數登錄。 

 2. 補考所得之成績，依下列規定登錄： 

  (1)補考成績達及格基準者，授予學分，並依及格基準分數登錄 

  (2)補考未達及格基準者，不授予學分，就原成績或補考成績擇優登錄 

 3. 各科目學期成績，應予補考者，其該科目學年成績之計算，以其該科目該學年各學期原成績

或補考成績擇優登錄計算，不得與該科目重修或補修後之成績平均計算。 

 4. 各科目學期成績之計算，採四捨五入法，取整數計算；學期、學年成績總平均及各科目學年

成績之計算，取小數點後一位數，第二位數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一位數。 

 5. 各學期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科目，得申請重修。重修所得之成績，依下列規定登錄： 

  (1)重修成績達及格基準者，授予學分，依所定之及格基準分數登錄 

  (2)重修未達及格基準者，不授予學分，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6. 學生學習評量之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及權益；其評量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7. 某單科學業成績暨學分核算示例 

  (1)下學期結束，補考前，一般學生為例 

  (2)上下學期情況可對調，例如：上學期不及格、下學期及格 

學生成績之不同情形  學分是否取得 
補救辦法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及格 及格 及格 ➜ 取得 取得  

及格 40 分-59 分 及格 ➜ 取得 取得 可補考（非必要） 

及格 
0 分-39 分 

（不可參加補考） 
及格 ➜ 取得 取得  

學生成績之不同情形  學分是否取得 補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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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及格 40 分-59 分 不及格 ➜ 取得 暫未取得 1.補考 2.重修 

及格 
0 分-39 分 

（不可參加補考） 
不及格 ➜ 取得 暫未取得 重修 

不及格 40 分-59 分 不及格 ➜ 暫未取得 暫未取得 1.補考 2.重修 

不及格 
0 分-39 分 

（不可參加補考） 
不及格 ➜ 暫未取得 暫未取得 重修 

 

三、出席規定 

1. 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

成績以零分計算。 

2.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經提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四、重讀規定 

1. 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 

2. 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應包括該學年度結束前補考、重修及補修後取得之學分。 

 

五、畢業條件 

1. 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詳如下表）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2. 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 120 個畢業應修學分數， 

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技高 

課綱 

規定 

1. 應修習總學分為 192 學分 

2.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3. 部定必修科目 116 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 85%及格，始得畢業 

4.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綜高 

課綱 

規定 

1. 應修習總學分數為 182 學分 

2. 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均須修習且成績及格 

3.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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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回條說明 

 

 

 

 

請依說明填寫完成並繳交 

 

 

繳交時間：民國一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四）早上 

（建議：可先拔釘取出紙，較方便書寫） 

 

☆本張家長代表回條綜職科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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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您好： 

歡迎您的孩子到壢商就讀。孩子的學習之路，需要優質的環境輔助，因此家長會

的協助極為重要。期待您的參與和支持。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將於 114 年 9 月 27 日

(星期六)上午召開「114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在此之前，每一個班級都會選出兩位

家長做為班級家長代表參加大會，請家長完整提供下方表格基本資料，做為班級家長

代表推薦候選人的依據，以利大會召開前的準備工作。 

以下是依據「中壢高商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的運作流程： 

一 本校學生家長為當然之家長會會員 

二 會員即具備由導師或學校推薦為各班家長代表候選人資格 

三 經由各班家長互選出得票數最高前 2 名為班級家長代表 

四 再由學校發出開會通知邀請各班家長代表出席家長代表大會 

五 9/27(六)召開 114學年家長代表大會並選舉 29位家長委員→常務委員→會長 

六 由 29位選出之委員組成 114 學年家長委員會執行家長會業務 

新生家長【基本資料】之運用目的在執行第二階段推薦各班家長代表候選人名單 

 

中壢高商家長會會長  陳雅雯 敬上 
家長會聯絡人：訓育組長 賴悅珊 組長 

電話：(03)4929871#1310 

網址：中壢高商全球資訊網/首頁/協力單位/家長會 

 

 

請各班新生輔導班長於 8月 21日（星期四）中午前協助收集下方家長基本資料回條並交回

訓育組。當日未交者，請同學於 8月 22日新生健康檢查時，由班長收回補件，交回學務處

訓育組。 

（下方回條請沿線裁下）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 新生家長基本資料 
學

生 
班級  姓名  座號 

 

家     

長 

姓名  關係  □父  □母  □其它                  

服務機關  職稱  

住宅電話  行動電話  

家

長

經

驗  

曾經擔任學校家長會職稱：□會長 □副會長 □委員  □其它             

曾經參與社團：□獅子會 □扶輪社 □青商會 □同濟會 □其它          

您樂意被推薦為班級家長代表候選人嗎？□樂意  □還好，沒意見  □不樂意 

※ 本會在利用個人資料時，只會基於法律規定和當初蒐集的目的來進行，未經過當事人同意，不

會將個人資料以任何形式公開或作為其他用途。 

http://www.clvsc.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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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學生卡」個人資料利用同意書 
     學生卡為市民卡卡別之一，本卡除作為學生證和學校及公立圖書館

借書證以外，同時也是一張具有電子票證儲值功能的第二代晶片智慧卡，

如果您同意開啟電子票證功能，往後即可享有儲值消費、大眾運輸優惠，

和所有智慧卡能夠享受到的服務，一卡在手，隨處可用，讓生活更便利！ 

    如果您想要開啟電子票證(電子錢包儲值)功能，必須同意提供學生個

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出生日期)給製卡公司以進

行電子儲值功能設定。個人資料不會寫在晶片當中，而是保管在智慧卡公

司的網路後臺，受到相關法律的監督，卡片遺失不會洩漏個資。開啟電子

票證功能不一定要馬上儲值，卡片如果遺失也可申請剩餘儲值金額退費和

補發卡片。 

如果您這次不同意啟用電子票證功能，日後若需開啟時，將需提出換

卡申請，並自行負擔部分製卡費用 50元。 

另外，卡片有「悠遊卡」和「一卡通」兩種，兩張卡片的優惠項目有

部分不同，如果您選定卡片後，日後若要更換，需提出換卡申請，並自行

負擔部分製卡費用 50元。 

 

卡片版面選擇 ：□悠遊卡    □一卡通 

                (若無勾選或重複勾選，則視同申請悠遊卡) 

電子票證選擇 ：□「同意」開啟電子票證功能(才可儲值) 

 □「不同意」開啟電子票證功能(無法儲值) 

                (若無勾選或重複勾選，則視為「同意」開啟) 

 

學校名稱：中壢高商           科    年    班，座號：     

       本人(學生)                                       

       法定代理人                             （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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